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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3 年第 2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3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貳、地點：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3 樓 303 會議室 

參、主持人：鄭副局長智銘                         紀錄：周依莉 

肆、出列席人員：如附件 1 

伍、主席致詞：略 

確認上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陸、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由：「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本局執行情形提請審議。 

(1)113 年 1月至 7月辦理情形： 

   五股泰山線輕軌運輸系統暨周邊土地開發綜合規劃計畫。 

(2)114 年工作計畫規劃情形：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民生汐止線臺北市段暨周邊土地開發計畫。 

決議： 

1、 有關(1)113 年 1 月至 7 月辦理情形，建議如下，餘照案通過。(綜

規科及土開科) 

I. 有關「1-7月執行成果」三、3場公聽會後續相關資料已公開在

本局網頁上，建議於執行成果中補充說明。(綜規科) 

II. 有關「1-7月執行成果」三、3場公聽會參與人數共約270位，

建議補充說明男性及女性參與人數及性別比例。(綜規科) 

III. 有關「1-7 月執行成果」二、公聽會邀請多元團體參與，建議

瞭解其是否已協助本局廣為周知或鼓勵會員參與，並於執行成

果作呈現。(綜規科) 

IV. 建議土開科未來辦理用地取得公聽會或協議架構會議，可初步

分析共同持有土地地主的性別比例，及通知與會與實際與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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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性別比例之差異分析，以瞭解在參與與自己相關權益的活

動上，是否存在性別上的落差。會後如有提供書面意見，請增

加不同性別表達面向差異分析，本案可規劃為未來的亮點計畫。

(土開科) 

2、 有關(2)114年工作計畫規劃情形，建議比照113年性平政策方針五

泰計畫內容及前述相關建議補強本案工作內容。(綜規科) 

第二案 

案由：「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本局執行情形提請審議。 

(1) 113年1月至7月辦理情形： 

本局113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情形。 

(2) 114年工作項目規劃情形： 

本局114年度工作項目辦理期程。 

決議：  

1、 有關(1) 113年1月至7月辦理情形，建議修正如下，餘照案通過。

(人事室、會計室及秘書室) 

I. 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3 年 2 月執行情形，於 2 月 21 召開，

請補「日」字。(人事室) 

II. 二、持續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訓練執行情形，建議增加男女參與

人數及性別比例統計，並將秘書室 3 月辦理擴大文書教育訓練

暨性別平等宣導 CEDAW 微電影部分，加入本項執行情形中。(人

事室) 

III. 四、強化性別統計及分析113年4月執行情形，如有新增性別

統計指標，請納入執行情形。同年 9 月執行情形，請加入性別

統計分析文章初稿之主題。(會計室) 

IV. 五、逐步推動性別預算執行情形，建議增加說明預算增減原因

及百分比等相關成效分析。(會計室) 

V. 六、持續辦理性別平等宣導執行情形，113 年度性別平等宣導

部分最後一點，建議修正為「持續滾動辦理…」。(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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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2)114 年工作項目規劃情形，建議修正如下，餘照案通過。

(人事室、會計室及秘書室) 

I. 本案請配合本府 114 年至 117 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

畫 6 大工具各項目修正，並於明年召開第 1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

組會議時作確認。(人事室、會計室及秘書室) 

II. 三、落實性別影響評估備註部分，請修正辦理時程，與工作項

目時程相符。(秘書室) 

III. 六、持續辦理性別平等宣導114年7月備註第一點，請修正為

「全年度持續辦理」。(秘書室) 

第三案 

案由：「性平亮點方案」，本局執行情形提請審議。 

(1) 113年1至7月辦理情形： 

看見捷運汐止東湖線綜合規劃暨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的性平計畫。 

(2) 114年亮點規劃情形： 

(2-1)從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民生汐止線臺北市段暨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看見 

     性平。  

(2-2)「性別平權 攜手向前」捷運性平識別意象推廣計畫。 

決議： 

1、 有關(1)113 年 1至 7月辦理情形決議如下，餘照案通過。(土開科) 

執行成果部分，建議增加現場照片，例如本局工作人員積極宣傳及

民眾現場諮詢等照片。 

2、 有關(2)114 年亮點規劃情形，決議如下：(土開科) 

I. (2-1) 從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民生汐止線臺北市段暨周邊

土地開發計畫看見性平，因近似本局 113 年及 114 年所提之性

別平等政策方針計畫，建議不採用。 

II. (2-2)「性別平權 攜手向前」捷運性平識別意象推廣計畫，建

議融入土開科 114 年亮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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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114 年亮點方案改由土開科延續 113 年亮點方案，計畫內容加

入分析土地所有權人性別參與率，以及結合秘書室「捷運性平

識別圖像（LOGO）」方案，於宣導品 L 型夾背面設計，加強宣

導性別平等、鼓勵女性參與公共政策等，並於本局辦理宣導活

動或公聽會時發放。 

第四案 

案由： 本局 114 年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辦理情形，提請備查。(秘書室彙整) 

(1) 本市境內各捷運車廂內設施-以淡海/安坑輕軌及三鶯線為例。 

(2) 基隆南港間通勤軌道建設計畫。 

決議： 

1、 有關計畫 1.「本市境內各捷運車廂內設施-以淡海/安坑輕軌及三鶯

線為例」建議修正如下，餘照案通過。(機電科) 

I. 1-6 計畫內容涉及領域，請增加 1-6-4「人身安全、環境領域」。 

II. 6-7 計畫評核部分，建議以 PDCA 的概念酌作說明，由監造廠商

確認捷運車廂設備功能是否達到預設目標，未來可參考相關資

料，不斷精進車輛設計。 

III. 6-8 計畫追蹤與列管部分，建議可以專管方式，監督監造廠商

確實辦理檢核。 

2、 有關計畫 2.「基隆南港間通勤軌道建設計畫」建議修正如下，餘照

案通過。(綜規科、工管科及安衛所) 

I. 3-2 和本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資料，請增加臺鐵乘

客統計資料。(綜規科) 

II. 9-1 評估結果之綜合說明，請工管科確認採購處是否有性別友

善、職場友善等新範本，並將相關文字提供給綜規科，未來納

入本計畫中。(工管科) 

III. 建議安衛所評估，如何透過督導及檢核的方式，逐步改善現

場施工環境，創造性別友善之工作環境，未來可提出性別影響

評估相關計畫。(安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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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案由：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法定版)，提請審議。(會計室彙整) 

(1) 114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預算案。 

(2) 112年度性別預算執行情形表。 

決議： 

I. 114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預算案，請秘書室協助增列未來

土開科辦理用地取得公聽會或協議架構會議時，宣傳品 L 型夾

所需預算費用。(土開科及秘書室) 

II. 性別影響評估委員審查費用，請人事室及秘書室釐清，本局是

否有支付審查費用，如有支付，請列入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及

執行情形表中，經性別影響評估之方案計畫項下。(人事室及秘

書室) 

III. 本局 114 年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工作規劃-臺北捷運民生汐止線

臺北市段暨周邊土地開發計畫之預算（1萬 5千元）部分，茲審

酌該經費係由臺北市政府支應，爰不予納入 114 年度性別預算

編列情形表；惟併請綜規科於本局 114 年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工

作規劃情形，備註預算來源，以為明確。(綜規科) 

柒、臨時動議： 

請各單位配合，將上述各案修正結果及提報或補充資料送交人事室。

（人事室業以電子郵件請各單位於 113 年 9 月 20 日前送交） 

捌、散會（113 年 9 月 13 日下午 4時整） 


